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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埔原住民族群民族成員身分認定要件公告及徵詢

民族意願實施辦法總說明 

按憲法法庭於一百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一百十一年憲判字第十七號判

決主文第一項及第三項明示：「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及第十二項前

段規定所保障之原住民族，應包括既存於臺灣之所有臺灣南島語系民族。

除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所稱之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

民，舉凡其民族語言、習俗、傳統等文化特徵至今仍然存續，其成員仍維

持族群認同，且有客觀歷史紀錄可稽之其他臺灣南島語系民族，亦均得依

其民族意願，申請核定其為原住民族；其所屬成員，得依法取得原住民身

分。」、「相關機關應於本判決宣示之日起三年內，依本判決意旨，修正原

住民身分法或另定特別法，就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所稱同屬南島語系民族之

其他臺灣原住民族之認定要件、所屬成員之身分要件及登記程序等事項，

予以明文規範。」 

為落實上開憲法判決意旨及明定平埔原住民族群個別成員之民族別登

記等事項，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法第十二條規定：「依前條規定核定為平埔

原住民族群者，其民族成員身分認定要件，由主管機關公告五年。必要時，

經中央主管機關徵詢該民族意願後得再延長公告期間一次，延長公告期間

以五年為限。符合前項公告之民族成員身分認定要件者，得於公告期間，

檢具相關事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登載於該族民族成員名冊。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就前項申請之處理期間為二個月；有疑義時，

得函請中央主管機關協助。公告期間屆滿後，仍得由該族或個別申請人，

以書面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補充認定程序；主管機關應予以受理。

前四項民族成員身分認定要件之公告與徵詢民族意願之方式、登載民族成

員名冊之作業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爰訂

定「平埔原住民族群民族成員身分認定要件公告及徵詢民族意願實施辦法」

(下稱本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本辦法主管機關。（第二條） 

三、明定平埔原住民族民族成員身分認定要件之定義。（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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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定平埔原住民族成員身分認定要件公告應記載事項及主管機關之義

務。（第四條） 

五、明定民族成員名冊之登記、廢止及撤銷或更正之程序。（第五條至第七

條） 

六、明定民族成員身分認定要件之延長公告、徵詢民族意願方式以及期滿

後補充認定程序。（第八條至第九條） 

七、明定平埔原住民族群民族成員名冊及登記系統之設置及應行程序。（第

十條） 

八、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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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埔原住民族群民族成員身分認定要件公告及徵詢

民族意願實施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平埔原住民族群身

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二條第五

項規定訂定之。 

明定本條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

央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民族成員身分認

定要件，指本法第五條申請書所載並

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同法第十一條報

請行政院核定者。 

明定民族成員身分認定要件應行之程序。 

第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於本法第十一條核定公告當日，辦

理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公告，並記載

下列事項： 

一、 辦理之法令依據。 

二、 核定之平埔原住民族群名稱。 

三、 核定之平埔原住民族群民族成

員身分認定要件。 

四、 公告日期及期間。 

五、 民族成員名冊登記地點及應注

意事項。 

按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法第十一條規定節

以：行政院核定結果通知申請人、刊登政府公

報及公開於機關網站廣泛周知。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即辦理公告，以免影響個別

族群成員之權益，並載明應公告周知之事項。 

第五條  民族成員名冊之登記或廢

止，以本人為申請人。但本人未成年

者，以法定代理人為登記之申請人。 

前項登記之申請，應以書面為

之，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 姓名。 

二、 出生年月日。 

三、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四、 民族別。 

五、 住址。 

六、 申請日期。 

按民族成員登記係屬身分行為，故其專屬於個

人，惟為未成年者之權益，允宜由法定代理人

代為申請，並定明應書面申請所應填具之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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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聯絡方式。 

八、 符合民族成員身分認定要件相

關文書名稱及方法。 

第六條  前條民族成員名冊登記之申

請或廢止，由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審查符合規

定者，應登載於民族成員名冊，並通

報轄區內之戶政事務所。 

前項民族成員登記之申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邀集機關代

表、學者專家、原住民族代表協助認

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前項規定，仍有困難時，應敘明爭議

事項及處理意見，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協助。 

第一項之民族成員名冊，應載明

下列事項： 

一、 姓名。 

二、 出生年月日。 

三、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四、 住址。 

五、 登載日期。 

六、 聯絡方式。 

明定民族成員名冊登記由戶籍所在地主管機

關受理，主管機關得邀集相關人員協助認定，

遇有疑義時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協助，以及規

範民族成員名冊應載明之基本資料。 

第七條  因錯誤、遺漏或其他原因，誤

登記或漏未登記民族成員名冊者，主

管機關應於知悉後，通知當事人為撤

銷或更正之登記，或由當事人向主管

機關申請查明，並為撤銷或更正之登

記。 

明定民族成員登記錯誤或漏未登記之應行程

序。 

第八條  本辦法第四條公告期間屆滿

二個月前，中央主管機關得基於平埔

原住民族群之請求並徵詢該族民族

意願後，預告延長公告，期間不得少

於三十日。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前項民族

意願徵詢，應於預告三個月前舉行公

聽會。 

明定公告期間屆滿前延長公告及徵詢民族意

願之方式。中央主管機關得基於族群請求預告

延長公告，並徵詢民族意願；為確保程序公開

透明，應舉行公聽會並公開紀錄，得委由地方

主管機關辦理。預告前應徵詢地方政府意見，

期滿無異議者，依原程序延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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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公聽會之時間、地點、辦理

方式等事項，除應以網際網路方式公

開外，並得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

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並得委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

及公聽會，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

地址，針對延長公告向主管機關提出

意見。 

公聽會應作成會議紀錄，並得以

錄音、錄影或其他適當方式輔助之。 

前二項書面意見及會議紀錄，主

管機關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六條

至第八條所定方式行之。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第一項預告

前，應徵詢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之意見。 

第一項預告期間期滿無異議

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即行延長公告，

其程序準用本辦法第四條至第六條

之規定。 

第九條  本辦法第四條公告期間屆

滿，除有本法第十二條第四項所定補

充認定程序情形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不得再受理民族成員之登

記。 

前項補充認定程序之申請，應以

書面為之，除本辦法第五條第二項所

定事項外，並應載明下列事項向主管

機關提出申請： 

一、 所屬民族別。 

二、 未能於公告期間登記理由及相

關事證。 

三、 其他相關資料。 

主管機關於收受前項申請後，應

依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審查，符合

規定者，應徵詢前項申請人所屬民族

之民族成員、人民團體意見。 

一、 明定本法第十二條公告期間屆滿應行程

序。 

二、 按一百十一年憲判字第四號判決理由第

五十段節以：「原住民族地位較為特殊，

衡諸憲法保障原住民族文化傳統之意

旨，原住民身分取得所需具之認同表徵

詢，宜尊重各自所屬原住民族之自主決

定。」另按同判決黃昭元大法官協同意見

書亦指明，節以：「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

第十一項及第十二項『民族意願』之明文

規定，更隱含原住民族就其族群及成員地

位（包括成員資格等）應有其自主權。故

基於上述增修條文規定意旨，於憲法第二

十二條所承認原住民身分認同權，應兼具

集體權及個人權面向之性質，並承認各原

住民族（及各部落）應享有自主認定其成

員身分的權利。」再按國際法上有關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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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依前項徵詢意見之結

果，認為補充申請認定為有理由者，

準用第六條之規定。 

第三項民族成員及人民團體應

與申請人所附之客觀歷史紀錄具有

血緣上或歷史上之淵源。 

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八條之規定

於第一項公告情形準用之。 

民族認定指標包括（定指標通常會包括：

（1）自我認同（self-identification）

（包括自我認同既是「民族」更是「原」） 

（ 2 ） 歷 史 連 續 性 （ historical 

continuity）（指有共同祖先，且自外來

殖民統治之前即延續至今）、（3）與祖傳

土地的特殊關係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ancestral lands）、（4）獨特性 

distinctiveness）（指獨特的社會、經濟

或政治體系，或有獨特的語言、文化、信

仰 和 習 慣 法 等 ）、（ 5 ） 非 優 勢 者 

non-dominance ）、（ 6 ） 永 續 性

perpetuation）。故公告期間屆滿後，始

申請補充認定程序之個人，得否予以登記

於民族成員名冊，允宜尊重該民族成員或

相關人民團體，且相關成員及團體需與個

別申請人所檢附之客觀歷史紀錄至少具

有共同前述（1）至（4）之淵源，爰為第

三項、第四項規定。 

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民族成

員名冊登記，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 建立、維護及管理民族成員名

冊登記及通報系統。 

二、 民族成員登記統計分析、比對

及輸出。 

三、 其他登記作業之策劃、督導及

管考。 

中央主管機關得將前項第二款

及第三款事項，委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 

按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法第四條、第二十三條

明定政府應辦理平埔原住民族群社會及經濟

狀況調查，並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之義務，爰

定明本條及設置系統之義務。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